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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实施TIR运输作业的问题，请与您的国家协会联系。 

您还可以联系：

TIR热线 – 关于应用（TIR公约）、过境困难等方面的问题：
电子邮件:  hotline@iru.org 
电话:  +41 (0)22 918 20 73 

(法语、英语和俄语) 
传真:  +41 (0)22 918 27 99 
 
关于 IRU TIR-EPD（电子预申报）的问题：
电子邮件:  tirepd@iru.org
电话:  +41 (0)22 918 20 68 

(法语、英语和俄语)

重要提示 TIR证简要说明

国际道路运输联盟提供的本手册旨在为运输经营者、TIR协会
和海关工作人员提供参考指南。

TIR证由以下部分组成：
 � TIR证封面
	� 黄色的非海关使用货单
	� 白色和绿色的双联凭单（含存根）
	� 核证报告
	� 带有可撕回单的封底页

TIR证提供6联、14联及16联凭证。

每次TIR作业都需要使用一套凭单（白色和绿色凭单各一联）。

注：本手册载有的信息不具有法律约束力。《TIR公约》才是TIR
作业的法律依据。

自2022年6月25日起，TIR证启用新版本（如下说明）。
但是，IRU及协会将继续发放旧版TIR证，直至库存消耗完毕。



3如何填写 TIR 证

如何使用本手册

本手册的版面编排为：页面一边显示相关图像，另一边说明
应该由谁采取何种行动。

填写人 本页填写人

场合	 填写本页时处于TIR运输过程中的哪个环节

TIR证页面	
TIR证页面名称，该页各项的详细说明随后展示
在手册的同一页

行为	
除了填写TIR证的适当部分以外，在每个阶段还
需要做些什么，例如，检查封志和撕下凭单

您可以看到各项均适当填写完毕的示例。根据填写人的不同，各
项分别使用相应颜色填写。为了说明各行为方的地位和作用，我
们采用了含有一个起运地海关和一个目的地海关的简单示例。

示例中所选择的路线详情

A

B

C

D

E

F

本图显示了使用TIR证进行运输的示例。

海关 国家

A 起运地海关 伊斯坦布尔 土耳其

B 出境地海关 Kapikule口岸 土耳其

C 入境地海关 Kapitan-Andreevo口岸 保加利亚

D 出境地海关 Siret口岸 罗马尼亚

E 入境地海关 Vadul-Siret口岸 乌克兰

F 目的地海关 Kievskaya oblastnaya口岸 乌克兰

乌克兰

土耳其

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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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人 协会和持有人

场合 颁发时和起运前

TIR证页面 封面

第1-4项由协会在颁发TIR证时填写

第1项：  TIR证的最后有效日期（填写格式：XX（日）/XX（月）/�
XXXX（年））（自颁发之日起最长120天，不含颁发当�
日）–TIR证必须在该日之前或该日当天被起运地海关�
接受，过期后将不被接受

第2项：  协会详情

第3项：  填写持有人的详情，包括唯一的身份代码（建议盖章）

第4项：  协会盖章和签字

第6-12项由持有人在出发前填写

第6项： �起运国国名以及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分类办法下的�
三位字母国家代码

第7项：  目的国国名以及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分类办法下的�
三位字母国家代码

第8项：  公路车辆登记号

第9项：  车辆批准证明书编号和有效期�–�在运输笨重货时�
不适用�–�必须在整个TIR运输过程中保持有效

第10项：  若有集装箱，填写集装箱编号

第11项：  备注（如笨重货“heavy�or�bulky�goods”）

第12项： �持有人签字（须手写）。建议盖公司印章！�

一般注意事项

•� TIR证上不得涂抹或覆写。应划掉错误，加上更正（须经海关当局批准）。
•� 用于车辆组合或多个集装箱的TIR证：每一车辆或集装箱的内容须分别列明于车辆登记号或集装箱编号之后。
•� TIR证上填写的日期应符合日/月/年的格式。
•� 应标注海关名称，并酌情添加海关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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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人 持有人

什么时间 启运前

何种事项 黄色的非海关货物舱单

行动 

黄色的非海关货物舱单须由持有人填写，并在TIR证的
所有凭单上清楚地重复写明具体内容，即便是不会使
用到的凭单。（还必须在经认证的报告第5个字段中填
写持有人的详情。）

字段 02 : �海关名称及地点（最多8个启运及目的地海关，
如：3个启运地，5个目的地；4个启运地、4个
目的地，以此类推。所有启运均须在首次卸货
之前进行，货物必须至少跨越一次国境）

字段 04 : �填写持有人的详情，包括唯一的身份识别号码和
经营人注册和识别号码�（EORI）（建议盖章）

字段 05 : �出境地所在国家，包括国际标准组织ISO的三位字�
母代码

字段 06 : �目的地所在国家，包括国际标准组织ISO的三位字�
母代码

字段 07 :  车辆以及拖车和载货车厢的注册号码（车牌）

字段 08 :  所附文件（CMR运单、装箱单等）

字段 09 :  a）载货车厢 – （为每截车厢分别进行记录）  
b）包装标识（识别特定包装的方法

字段 10 :  包装数量和类型、货物描述（建议除对货物进行�
文字描述外，还应使用 HS 6位商品编码）

字段 11 :  货物重量（公斤）

字段 12 :  目的地海关名称和运送至每个海关的包装数量

字段 13,  
14 和 15 :  持有人签名（手写），签名地点和日期（年/月/日）�

（建议公司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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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 出境地 A (和 持有人)的海关

什么时间 出境地 A海关 (和启运 前)

何种事项 第1号凭单和存根（第1页）

行动 

海关：

�� 核对货物（必须符合货物舱单）
�� 核对TIR证和批准证明的有效性
�� 检查是否已经附上TIR牌
�� 封好卡车
�� 在所附文件的每页上盖章，并附在TIR证上
�� 填写、撕下并提交第1号凭单
�� 将通关证交还司机

第一号凭单/单证

字段2-15将由持有人在启运前填写（见第5页）。

官方使用：便利海关管控的任何信息，例如，此前海关的文件数量等。 

字段 16 : �封志号码 - TIR证的每张凭单都必须填写

字段 17 :  日期（年/月/日），出境地A海关盖章并签字 – TIR证的每�
张凭单均要填写

字段 18 :   出境地A海关名称，并酌情填写所在地

字段 19 : �如果封志完好无缺，则打钩（出境时不适用）

字段 20 :  运输至该国出境地B海关的时间限制（可选）

字段 21 :  �出境地A海关代码

编号: �在海关底帐中为本次TIR作业指定的编号

字段 22 :  其他：可在此详细说明行程安排，例如，出境地 B

字段 23 : �日期（年/月/日），出境地A海关盖章并签字

本信息被复制到第2页第2号凭单的第18-23 字段

第1号存根/票根

字段 01 :  字段 01 : 出境地A海关的识别

字段 02 :  出境地A海关底帐中的编号

字段 03 :  附加的封志数量

字段 04 :  如果封志完好无缺，则打钩（出境时不适用）

字段 05 :  其他：（行程安排 – 可选）

字段 06 :  日期（年/月/日），出境地A海关盖章并签字证明海关�
接受了TIR作业

一般注意事项

•� 注意：所有存根均须保留在TIR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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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 出境地B海关（和 持有人）

什么时间 
出境地B海关  
(和离境地A海关 以及启运前)

何种事项 第2页上的第2号凭单和存根

行动 

海关：

检查封志是否完好无损，以及是否没有强力进入卡车
的迹象。验 证第一页上第一号存根字段6上是否已�
盖章，否则通关证将不被接受。填写并撕下第二号�
凭单，并在出境地B的海关底帐上进行登记，之后将
终止证明（含有字段18-28的可撕下部分）寄给出境
地A的海关。

第2号凭单/票据

字段2-15已经由持有人在运输前填好（见本手册第5页）。

字段16-23已经由出境地A海关填好。

字段 24 :  字段 24 : 出境地B海关的名称和代码

字段�25 :  如果封志完好无缺，则打钩

字段 26 :  如货物尚未卸载，共有多少包装（仅由目的地海关填写）

字段 27 :  保留 – 如果存在问题（封志破损/货物丢失），用一个�
大R标示，并说明出现的问题根据具体情况，可能需要�
填写认证报告（见手册第10页）。

字段 28 :  日期（年/月/日），出境地B海关盖章并签字

第2号凭单/票据

字段 01 : �字段 01 : 出境地B海关代码

字段 02 :  如果封志完好无缺，则打钩

字段 03 :  卸载货物数量（仅由目的地海关填写）

字段 04 :  新封志的数量（如适用）

字段�05 :  保留（如上，字段27）

字段 06 :  日期（年/月/日）出境地B海关盖章并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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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人 海关(和持有人)

什么时间 入境地C 和 出境地D (和 启运前)海关

何种事项 第3页和第4页上的第1号和第2号凭单和存根

行动 海关当局

在入境地C海关

1.       卡车和封志接受检查

2.       TIR证的相关部分已经填好（与本手册第6页上说明的出境地A海�
关的过程相同)

3.       第1号凭单（TIR证第3页）被保留并登记，将TIR证退还司机，�
然后司机继续前往目的地/出境地海关（此处为处境地D海关）。

在出境地D海关

第2号凭单/票据

字段2-15已经由持有人在运输前填好（见本手册第5页）。

字段16-17已经由出境地A海关填好。 

字段18-23和第3页上的第1号存根已经由入境地C海关填好。 

字段 24 :  出境地 D海关名称和代码

字段�25 : �如果封志完好无缺，则打钩

字段 26 : �如货物尚未卸载，共有多少包装（仅由目的地海关填写）

字段 27 :  保留 – 如果存在问题（封志破损/货物丢失），用一个�
大R标示，并说明出现的问题根据具体情况，可能需要�
填写认证报告（见第小册子10页）。

字段�28 : �日期（年/月/日），出境地 D海关盖章和签字

第2号凭单/票据

字段 01 :  出境地D海关代码

字段�02 : �如果封志完好无缺，则打钩

字段 03 : �卸载货物数量（仅由目的地海关填写）

字段 04 : �新封志的数量（如适用）

字段 05 : �保留（如上，字段27）

字段�06 :  日期（年/月/日），出境地 D海关盖章和签字

填写并撕下第4页上的第2号存根，并登入出境地 D海关的海关底帐，�
将终止证明�（字段18-28的可撕部分）发送到入境地C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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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 海关(和持有人)

什么时间  入境地E海关和 出境地F海关 (和 启运前)

何种事项 第1号和第2号凭单和存根（第5页和第6页）

行动 海关当局

在入境地E海关

1.      卡车和封志接受检查

2.      TIR证的相关部分已经填好（与本手册第6页上说明的出�
境地A海关的过程相同)

3.       第1号凭单（TIR证第5页）被保留并登记，将TIR证退还司机，�
然后司机继续前往目的地/出境地海关。

在出境地海关

如果运输作业在该国为过境，则程序与前一个出境海关相同�
（参见本手册第8页）。

在目的地F海关

如果运输目的地是内陆海关，那么在到达时，海关将：

1.       检查卡车和封志  
然后开封 
对比货物和舱单。如果它们不一致，在字段27标注保留。�
可能需要填写认证报告（参见手册第10页）。

2.       第2号凭单（第6页）填写后被保留并登记（查阅手册第7 
页以了解详情）

3.       将填写终止证明（第2号凭单，字段24-28），�并发送�
给入境地E的海关

4.       填写第2号存根并盖章

5.       将TIR证返还司机

在入境地E海关

将终止证明与第1号存根相对照，TIR作业履行完毕。

一般注意事项

• SafeTIR终止数据也将由目的地F海关 发送至IRU，以便确认TIR作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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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 主管当局（和持有人）

什么时间 
在TIR运输过程中如遇到事故/异常情况�
（和 字段5在启运前）

何种事项 认证报告（观察记录）

认证报告将保留在TIR证中，并适当附上警方报告。

字段�01 :  出境地海关名称和所在地

字段�04 :  登记车辆和/或集装箱编号

字段�05 :  应已经填妥持有人的详情（最好盖章）

字段�06 :  封志完好/非完好（请打钩）

字段�07 :  货厢/集装箱处于完好状态/非完好状态（请打钩）

字段�08 :  观察/评语

字段�09 :  请选择并打钩，或者 – 似乎无货物丢失；字段10-13  
中描述的货物丢失（M）或毁损（D），如字段12所示

字段�10 :  a) 货厢 
b) 包装上的识别标志

字段�11 : �包装数量和类型、货物描述

字段�12 :  M表示货物丢失，D表示毁损

字段�13 : �观察�– 记录丢失/损毁的数量

字段�14 :  事故发生的日期、地点和情况说明（详细说明）

字段�15 :  采取使得 TIR 持续运行的措施（请选择并打钩）。�
使用新封志：封志数量和特征；转到其他车辆/集装箱�
（在此情况下参阅字段16）的货物；其他

字段�16 : �如果货物转到其他车辆/集装箱，请在此说明详情。 
a) 车辆 – 插入注册号。应适当勾选车辆是否有批准�
证书，并注明附加封志的数量和详情。如果货物放在�
新的集装箱中，请注明详情，包括上述16（b）关于车�
辆的详情

字段�17 : �填写认证报告的日期、地点、主管部门的印章和签名以�
及详情

字段�18 :  由受TIR操作影响的下一个海关签署（盖章和签名）。�
如果货物丢失或损毁，但其他仍然可以交货，则必须�
在所有凭证上修改TIR证的货物清单和封志号，�
并在TIR证的相关存根2（字段4）上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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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 海关

什么时间 如果海关保留TIR证（例如因为TIR证无效）

何种事项 TIR 证背面的可撕卡

行动 
海关盖章、签署并撕下可撕卡，交给司机并保留�
TIR证，直到海关调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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